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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溪市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工作制度

为进一步健全全市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处理工作机制，明

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处理投诉举报的职责和流程，规范投诉举报

处理工作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市场经济秩序，根据国家市场

监管总局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)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市局对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、辽宁省12345政务服

务便民热线平台(含12315热线)渠道接收的市场监管部门职权

范围的投诉举报线索实行归口管理。管理机构设在本溪市市场监

管综合行政执法队(以下简称执法队)投诉举报受理科，负责全

国12315互联网平台、辽宁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(含

12315热线)渠道接收的投诉举报线索的登记、分拨、督办、汇总、

分析和考核。

各县区市场监管局、高新区分局、执法队和市局各相关业务

科室为投诉举报线索的承办单位。各承办单位要确定专人负责本

单位或部门接收投诉举报受理科分拨的投诉举报，切实保障渠道

畅通，衔接有序。

第二条 投诉举报受理科对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、辽宁省

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(含12315热线)渠道接收的投诉举

报，按照《办法》关于投诉举报管辖的规定，通过全国12315互

联网平台进行分拨。承办单位在工作日应当登录全国12315互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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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平台对分拨的投诉举报按时初查、核查，按时办结反馈。

第三条 投诉由被投诉人实际经营地或者住所地县级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处理。

投诉举报受理科依据属地管辖原则分拨给县区市场监管局

的投诉，由其属地基层市场监管所负责处理。

专业性强，基层市场监管所处理确有困难的投诉，县区市

场监管局业务科(股)应当进行业务指导，也可以由业务科(股)

提级处理，具体办法由各县区局结合工作实际制定。

投诉举报受理科分拨给高新区分局的投诉，由高新区分局

相关业务科室负责处理。

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、其他网络服务

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投诉， 由其住所地

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。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投诉，由其实

际经营地或者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。

第四条 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市局主要领导审批，由投

诉举报受理科分拨市局相关业务科室处理：

(一)重大的、突发的、群体性的食品投诉；

(二)重大的、突发的、群体性的药品或医疗器械投诉；

(三)其他重大的、突发的、群体性的消费投诉；

(四)涉及特种设备安全的投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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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民心网转办、省市政府领导批示、省市局领导批示的

投诉。

第五条 对于重大的、突发的、群体性的投诉案件，承办单位

要在第一时间向主管领导及市局相关业务科室报告。市局相关业

务科室要对上述投诉的应对和处置，及时进行业务指导。

各承办单位进行反馈时需报请主管领导签批。

第六条 承办单位(执法队除外)可以直接受理职权范围内的

投诉，对直接受理的投诉应依照《办法》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承办单位直接受理的投诉，须录入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。

第七条 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处理。

第八条 各区市场监管局、高新区分局接收的12315全国互联

网平台、辽宁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(含12315热线)

分拨的举报线索，要按时核查，经核查应当立案调查的，应当通

过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向投诉举报受理科申请提调，同时将案

件线索移交执法队。

经执法队调查，符合适用简易处罚程序的举报线索，可以移

交区市场监管局(法制机构),由其分拨给属地市场监督管理所

处理。

第九条 各县区市场监管局、高新区分局、执法队及市局相关

业务科室可以直接受理举报线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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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局各内设机构、高新区分局、各区市场监管局及市场监督

管理所直接受理的举报线索，经核查应当适用一般程序处罚的，

应当按照《市场监督管理违法行为线索移送办法(暂行)》要求

移交执法队处理。

市局各内设机构、高新区分局直接受理的举报线索，经核查

符合适用简易处罚程序的，移交执法队处理；各区市场监管局直

接受理的举报线索，经核查符合适用简易处罚程序的，由属地市

场监督管理所处理。

两县市场监管局直接受理的举报线索，由两县市场监管局自

行处理，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第十条 投诉举报案件实行督办制度。投诉举报受理科对其分

拨的投诉举报线索履行督办职责。对在规定期限内未办理、未及

时反馈办理结果等情况的，投诉举报受理科将采取发督办函等方

式进行挂牌督办。

(一)投诉办理情况反馈期限：

1、 投诉要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初查反馈。

2、 投诉要在45个工作日内按时办结反馈。

(二)举报办理情况反馈期限：

1、 举报要在15个工作日完成核查反馈，可申请一次延期，

延期时间为15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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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已立案的举报线索，应当在90个自然日完成，可不限次

申请延期，每次申请1个月。

第十一条 投诉举报的办理实行考评和通报制度。投诉举报受

理科对其分拨的投诉举报办理情况，通过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

每季度进行一次网上考评，考评情况形成通报向承办单位及其所

在地政府进行通报。

第十二条 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反映国家机关、事业单

位、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问题

的，按照《信访工作条例》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本工作制度自2022年11月1日起施行。原2020

年8月5日印发的《本溪市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工作制度》

(本市监发(2020)35号)同时废止。

本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11月1日印发


